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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人权事务委员会(第 111 届会议)根据《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

国际公约任择议定书》第五条第 4款 通过的关于 

  第 1942/2010号来文的意见* 提交人： T.L.N. (由律师 Steinar Thomassen代理) 据称受害人： 提交人 所涉缔约国： 挪威 来文日期： 2009年 12月 11日(初次提交) 

 

 根据《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二十八条设立的人权事务委员会， 

 于 2014年 7月 16日举行会议， 

 结束了对 T.L.N.依据《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任择议定书》提交人权事务委员会的第 1942/2010号来文的审议工作， 

 考虑了来文提交人和缔约国提供的全部书面资料， 

 通过了如下意见： 

  根据《任择议定书》第五条第 4款 

1.  来文提交人是 T.L.N.，1974 年出生于越南。他称《挪威》侵犯了其根据《公约》第十四条第 5款享有的权利。1
 提交人由律师代理。 

  

 * 参加审查本来文的委员会委员有：亚赫·本·阿舒尔、莱兹赫里·布齐德、艾哈迈德·阿明·法萨拉、科内利斯·弗林特曼、岩泽雄司、瓦尔特·卡林、赞克·扎内莱·马约迪纳、杰拉尔德·L. 纽曼、奈杰尔·罗德利爵士、维克多·曼努埃尔·罗德里格斯－雷夏、费边·奥马尔·萨尔维奥利、德鲁贾拉尔·西图辛格、安雅·赛伯特－福尔、尤瓦·沙尼、康斯坦丁·瓦尔泽拉什维利、玛尔戈·沃特瓦尔和安德烈·保罗·兹勒泰斯库。 

 
1
 挪威就《公约》第十四条第 5 款做出如下声明：“挪威政府声明，《刑事诉讼法》修正案规定，所有案件的定罪均应由高一级法院进行复审，这项修正案生效之后，挪威王国对《公约》第十四条第 5 款做出的保留应继续仅适用于如下特殊情况：[……]上诉法院的定罪。如果被告在一审中宣告无罪，但上诉法院宣告其有罪，不得以罪行相关证据的评估错误为由，对于定罪提起上诉。如果给被告定罪的上诉法院是最高法院，不得对定罪提起任何上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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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交人陈述的事实 

2.1  2008 年 5 月 9 日，西福尔郡和泰勒马克郡的检察官在桑讷菲尤尔地区法院对提交人提起刑事诉讼，指控其触犯了《挪威公民通用刑法典》第 192、第
195、第 199、第 201 和第 219 节。最严重的罪名是指控提交人触犯《刑法典》第 192 节，在 2004 至 2006 年间强奸其继子，受害人在这一期间年仅 11 至 13岁。 

2.2  2008 年 9 月 17 至 19 日，在桑讷菲尤尔地区法院进行了一审的主要诉讼程序。2008 年 9 月 19 日做出判决，宣判提交人的所有罪名成立，并判处其三年监禁。此外还勒令提交人向受害方支付赔偿金 200,000挪威克朗。 

2.3  2008年 9月 26日，提交人就桑讷菲尤尔地区法院的这项判决向阿格德尔上诉法院提起上诉。2009 年 1 月 12 至 15 日，在滕斯贝格审理了上诉。上诉法院采用陪审团，陪审团对于向其提出所有问题都给出了肯定的答复，并核准了裁断。随后，上诉法院于 2009 年 1 月 16 日做出裁决，宣判提交人的所有罪名成立，并判处其五年监禁。此外还勒令提交人向受害方支付赔偿金 225,000 挪威克朗。 

2.4  2009年 1月 19日，提交人向挪威最高法院提起上诉，称存在程序性错误，并对量刑提出异议。除其他问题外，提交人说，陪审团未就其裁断说明理由，这违反了《公约》第十四条第 5 款。这起案件提交最高法院，由全部 17 名法官进行审理。这起案件还与提出类似问题的另一案件合并审判。2
 2009年 5月，在奥斯陆审理了上诉。2009 年 6 月 12 日，最高法院对两起案件都做出了裁决。法院一致认定，陪审团未就其裁决说明理由，并不违反《公约》第十四条第 5款，也不违反《欧洲保护人权与基本自由公约》第 6条。 

  申诉 

3.1  提交人说，他认为在阿格德尔上诉法院的判决中，陪审团未就其裁决说明理由，造成提交人没能获得适当说明理由的书面判决，因此违反了《公约》第十四条第 5款。3
 

3.2  提交人解释说，根据《刑事诉讼法》，假如针对有罪问题相关证据的评估问题提出上诉，而且上诉涉及到根据法律法规应处以六年以上监禁的重罪的刑罚
(第 352节)，则上诉法院审理的案件应由陪审团审理。 

3.3  陪审团由 10 名成员组成(选任)。在提交关于有罪问题的相关证据之后，法院院长确定了向陪审团提出的问题，并将这些问题提交给诉讼双方。这些问题围绕起诉涉及的事项展开。一个问题必须只涉及被指控的一个人，尽可能只涉及一
  

 
2
 第 2009/397号案件，Arfan Qadeer Bhatti诉检察官案，最高法院，2009年 6月 12日。 

 
3
 除其他外，提交人提及第 230/1987 号来文，Henry 诉牙买加案，1990 年 3 月 15 日通过的意见，第 10.5段；以及第 355/1989号来文，Reid诉牙买加案，1994年 7月 8日通过的意见，第

14.4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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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刑事事项，并且只涉及一项刑法条款。这些问题的编排方式决定了陪审团对于问题只能回答“是”或“否”。 

3.4  在双方结束了关于是否有罪的结案陈词之后，法院院长向陪审团做出指示，包括适用的实体法和程序法概述。由法院院长决定是否需要谈及证据。陪审团在接受院长指示后，退庭考虑其裁决。要判被告有罪，至少需要七票赞成。假如陪审团裁定某人有罪，应根据这项裁定施以制裁(《刑事诉讼法》第 376 节(b)项)。接下来开始商议如何确定适当的刑罚，这应由上诉法院中三名具有法律资质的法官、陪审团主席会同通过抽签决定的三名陪审员共同决定。假如上诉法院认为提交的证据不足以证明被告有罪，将撤销陪审团的裁决(第 376节(c)项)。 

3.5  提交人说，《公约》第十四条第 5 款规定的保障要求提供理由，确保进行全面的复审。因此，陪审团未就其裁决给出任何理由，意味着没有适当复审其案件，对提出的问题简单回答“是”，剥夺了提交人确定其意见得到听取的机会，即，确保他的意见得到考虑，而且以合理的方式考虑到结案陈词的内容。向陪审团提出问题的答案，也没能确保广大公众有把握伸张正义。 

3.6  提交人还说，由于对陪审团做出的指示没有记录在案，向陪审团提出的问题以及陪审团给出的答案都不允许他针对法律的适用提起上诉。为此，他无法确定在自己的案件中适当适用了相关法律。他因此被剥夺了有效诉诸最高法院的权利，根据《刑事诉讼法》第 306条，最高法院只复审针对程序性错误、法律适用和判决提起的上诉，除非上诉理由是法院院长对于适用的法律原则做出的记录在案的解释有误。 

3.7  提交人还认为，要求对定罪进行复审的权利，必然包含要求对证据评估、程序事项和法律适用问题进行复审的权利。提交人称，根据国内法确立了制度，规定上诉权仅限于程序事项和法律适用问题，这种限制确保被定罪者有权通过上诉争取对这两项理由进行有效的复审。 

3.8  提交人认为，由于最高法院已经就他的案件做出裁决，他已经用尽了所有可用的国内补救方法。 

  缔约国关于可否受理和案情的意见 

4.1  2010年 11月 15日，缔约国提交了关于可否受理和案情的意见。 

4.2  缔约国表示，没有理由就可否受理来文提出质疑。关于案情，缔约国表示，《公约》第十四条第 5款并没有要求陪审团有义务说明理由，因而不存在侵害提交人权利的行为。4
 事实情况也没有显示出违反了《公约》第十四条第 5款。 

  

 
4
 缔约国提及《维也纳条约法公约》第三十一条第一项：“条约应依其用语按其上下文并参照条约之目的及宗旨所具有之通常意义，善意解释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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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缔约国回顾，在许多司法管辖区的刑事诉讼法中，陪审团审理是一项由来已久的重要安排，在大多数情况下，陪审团负责厘清案件事实，而法官负责确定适用的法律和确定刑罚。通常情况下，陪审团对于向其提出的问题仅仅回答“是”或“否”，而不会就陪审团的裁决说明理由。 

4.4  缔约国还指出，鉴于陪审团审理是《公约》若干缔约国刑事诉讼的基本要素，第十四条第 5款没有提及陪审团审理，这本身就是有说服力的论据，足以驳斥提交人称在其案件中违反了第十四条第 5款的断言。缔约国还提及，委员会的判例中从未有过关于陪审团审理的法律诉讼程序违反第十四条第 5款的先例。 

4.5  缔约国进一步指出，挪威刑事诉讼法完全符合《公约》第十四条第 5 款的规定，特别是还设有若干机制，确保陪审团做出的评估能够得到核实。在 Bhatti案中，5
 最高法院详细解释了《刑事诉讼法》如何确保被告以及广大公众能够核实已经开展的评估。最高法院回顾，《刑事诉讼法》第 40 节第(1)款规定，上诉法院基于陪审团裁决做出的判决“在罪行问题上”应“仅仅提及相关裁决”。向陪审团提出的问题应提供事实情况。重要问题应以如下措辞开头：“被告是否有罪？”不会向陪审团询问刑事责任的具体条件是否得到满足。做出有罪裁决，意味着陪审团认为给被告定罪的所有条件均已满足。一些没有回答的问题(例如，关于犯罪行为的范围和罪行严重程度)可能会在考虑量刑时得到解答。 

4.6  量刑由三名职业法官和四名陪审员――包括陪审团主席和另外三名陪审员共同决定(《刑事诉讼法》第 376 节(e)项)。因给出量刑的理由，既定惯例是法官和陪审员共同描述被告被定罪的行为，以此作为量刑的基础。对犯罪行为的描述必须说明主观过错方面已经证实的事项，假如向陪审团提出的问题采用“和/或”措辞，列举多个选项，对犯罪行为的描述必须说明其中哪一个选项已经被证实。由此，针对量刑给出的理由包含关于四名陪审员和三名法官认为证据确凿的详细信息。通常认为，这些理由还必须代表陪审团的意见。 

4.7  提及委员会的判例，6
 缔约国认为对提交人的定罪和量刑进行了实质性复查。根据《刑事诉讼法》第 352 节(第 3.2 段)，阿格德尔上诉法院审议了桑讷菲尤尔地区法院对于提交人的定罪和量刑。阿格德尔上诉法院显然就是《公约》第十四条第 5款所指的“较高级法庭”。该上诉法院遵循了《刑事诉讼法》规定的程序，因此符合第十四条第 5款关于“依法”复审的要求。 

4.8  缔约国提及《刑事诉讼法》第 331 节，其中指出，假如上诉审理包含对有罪问题相关证据的评估，上诉法院应重新审理。根据这项规定，阿格德尔上诉法院在重新审理之后方才驳回了提交人的上诉，在这次审理过程中，陪审团和上诉法院重新审议了这起案件中关于刑事诉讼程序的方方面面。缔约国还提及《刑事
  

 
5
 见上文注 2。 

 
6
 第 842/1998 号来文，Romanov诉乌克兰案，2003 年 10 月 30日通过的关于可否受理的决定，第 6.5 段，以及第 355/1989 号来文，Reid 诉牙买加案，1994 年 7 月 8 日通过的意见，第 14.3段。缔约国还提及委员会关于第十四条的第 32号一般性意见，第 48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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诉讼法》第 362节最后部分，其中规定上诉法院的判决应完全以此次主审过程中认定的事实为基础；在陪审团宣布裁决之前，只宣读一审判决结果。 

4.9  缔约国认为本案不同于 Aboushanif 案，在后者中，争议所涉裁定没有提供任何实质性理由，7
 而提交人的案件则涉及到一次实际重审。缔约国回顾，根据《刑事诉讼法》第 306节，对于上诉法院的判决，可以进一步向最高法院提起上诉。根据第 306 节第(2)款，有罪问题相关证据的评估错误不能作为上诉理由。提交人向最高法院提起的上诉涉及程序和量刑评估。 

4.10  提及委员会的判例，缔约国认为，在第一上诉法院进行充分复审的情况下，假如一项判决足以构成进一步上诉的基础，也就是假如被定罪者获得了进一步上诉所需的必要的法定先决条件，则必须认定这项判决“适当说明理由”。8
 在本案中，提交人获得了地区法院和上诉法院做出的适当说明理由的书面判决。他向最高法院提起的上诉仅仅涉及程序问题和量刑评估，而且提交人并未称最高法院没有对这些理由进行实质行复查。因此，缔约国重申最高法院的结论意见，认定阿格德尔上诉程序根据《公约》第十四条第 5款，对提交人的定罪和量刑进行了充分的复审。 

  提交人对于缔约国意见的评论 

5.1  2011年 1月 31日，提交人提交了对于缔约国意见的评论。提交人重申其大部分指控，并强调他没有获得合理的判决，因而被剥夺了有效利用向最高法院提起上诉的机会的权利，也就没有机会在上诉中提出抗辩。 

5.2  提交人补充说，陪审团对于向其提出的五个问题均给出了肯定的答复，上诉法院也接受了这些回答。没有说明其他理由。然而，上诉法院随后在判决中给出了量刑的理由，这个理由既不包括法律的适用方法，也不包括陪审团做出裁决的事实基础。因此，提交人重申，由于缺乏上诉依据，造成最高法院驳回其上诉，他丧失了提起上诉的所有机会。因此，提交人重申，对他而言，缔约国违反了《公约》第十四条第 5款或第十四条第 1款。 

  缔约国的补充意见 

6.1  2011 年 3 月 9 日，缔约国转交了欧洲人权法院关于 Taxquet 诉比利时案的裁决9
 副本，其中涉及对《欧洲人权公约》第 6 条第 1 款的解释。10

 缔约国指出，2010 年 11 月 15 日提出的关于案情的意见早于这项裁决，而后者确认了缔
  

 
7
 第 1542/2007号来文，Aboushanif诉挪威案，2008年 7月 17日通过的意见，第 7段。 

 
8
 缔约国提及如下来文：第 230/1987 号来文，Henry 诉牙买加案，1991 年 11 月 1 日通过的意见，第 8.4段；第 352/1989号来文，Douglas, Gentles and Kerr诉牙买加案，1993年 10月 19日通过的意见，第 11.2 段；以及，第 709/1996 号来文，Bailey 诉牙买加案，1999 年 7 月 21日通过的意见，第 7.4段。 

 
9
 欧洲人权法院，第 926/05号诉请书(大法庭判决)，2010年 11月 16日。 

 
10

 涉及获得公平审判的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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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国的立场。缔约国提及欧洲人权法院对于欧洲委员会各国做法的调查，正如
Taxquet 案显示，调查发现“普遍规则是，传统陪审团做出的裁断不说明理由。除西班牙和瑞士(日内瓦州)之外，所有相关国家都是如此”。11

 

6.2  缔约国还提及欧洲人权法院在同一裁决中做出的决定，规定《欧洲人权公约》第 6条“不要求陪审员对其裁决说明理由，而且即便是在不给出裁决理由的情况下，第 6条也不排除由外行陪审团对被告进行审理的可能。但是，要满足公平审判的要求，被告、事实上也是公众，必须能够理解[……]做出的裁决。”12
 法院进一步指出，《欧洲人权公约》第 6条要求“评估是否设置了充分的保障以避免任何独断专行的风险以及使被告能够理解其定罪的理由，[例如]主审法官就产生的法律问题或提供的证据向陪审员做出的指示或指导[……]以及法官向陪审团提出的精准、明确的问题，这构成了做出裁决的依据，或是足以弥补陪审团的答案不予说明理由的情况[……]。最后，必须考虑被告可以采用的任何上诉途径。”13

 

6.3  缔约国由此得出结论认为，上述裁定巩固了缔约国的如下立场――《公约》第十四条第 5款不要求缔约国有义务确保就陪审团的裁定给出理由。缔约国还指出，还可以认为第十四条第 5款包含程序性保障，正如《欧洲人权公约》第 6条规定的程序性保障一样。无论如何，在提交人的案件中充分适用了这种程序性保障。 

  缔约国的进一步意见 

7.  2012 年 8 月 16 日，缔约国又向委员会送交了欧洲人权法院对于 Shala 诉挪威案的裁决，14
 在这项裁决中，法院在分析挪威的陪审团制度时采用了与

Taxquet 案同样的推理。欧洲法院得出结论认为，陪审团没有提供裁决的理由，不会导致《欧洲人权公约》第 6条第 1款所指的审判不公平。 

  委员会需要处理的问题和议事情况 

  审议可否受理 

8.1  在审议来文所载的任何主张之前，人权事务委员会必须根据其议事规则第
93条，决定本案是否符合《公约任择议定书》规定的受理条件。 

8.2  委员会已按照《任择议定书》第五条第 2 款(子)项的规定，确定同一事件不在任何其他国际调查或解决程序审查之中。 

  

 
11

 Taxquet诉比利时案，见上文注 9, 第 56段。 

 
12

 同上，第 90段。 

 
13

 同上，第 92段。 

 
14

 第 1195/2010号诉请书，2012年 7月 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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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  委员会注意到，缔约国没有质疑来文可否受理。委员会还注意到，关于可以受理的各项标准均已得到满足，因此决定开始审议来文案情，来文案情引发了关于《公约》第十四条第 5款的问题。 

  审议案情 

9.1  人权事务委员会按照《任择议定书》第五条第 1 款的规定，根据各当事方提供的所有资料审议了来文。 

9.2  委员会指出，提交人称由于在阿格德尔上诉法院 2009 年 1 月 16 日的判决中，陪审团没有给出裁决理由，侵犯了其根据《公约》第十四条第 5款享有的权利。因此，提交人称没有获得适当说明理由的书面判决。委员会回顾，要求上一级法庭复审定罪和量刑的权利，使得缔约国有责任在证据充足和法律的基础上，对定罪和量刑进行实质性复审，相关程序允许适当考虑案件的性质。15
 缔约国可以根据各自的法律传统和适用的法律确定由上一级法庭进行复审的形式，条件是开展这种实质性复审。16

 

9.3  在本案中，委员会必须审查阿格德尔上诉法院 2009 年 1 月 16 日的诉讼程序及其判决是否符合《公约》第十四条第 5款的要求。委员会注意到，桑讷菲尤尔地区法院认定提交人犯有《刑法典》规定的数种罪行。2008 年 9 月 19 日，法院做出了一项适当说明理由的书面判决，这构成了提交人向阿格德尔上诉法院提起上诉的依据。根据《刑事诉讼法》第 331节，阿格德尔上诉法院重新审理了提交人的案件，法院在这一过程中审查了案件的各个方面，包括事实和适用的法律。从委员会得到的材料来看：法院由三名职业法官组成；陪审团是根据《刑事诉讼法》的相关规则设立的，法院院长对陪审团做出了指示；依照法律起草、在法院宣读并向陪审团提出的问题是精确的，而且事实上也是详细的；陪审团对这些问题做出了肯定的答复，在陪审团结论意见的基础上，上诉法院认定提交人犯有《刑法典》规定的数种罪行；继陪审团认定提交人有罪之后，上诉法院依据陪审团做出的答复，根据适用的法律，说明了相关事实和刑事罪行；判决依据适用的法律解释了量刑；以及，关于支付赔偿的判令中说明了加重处罚的相关事实和适用的法律。委员会还注意到，委员会收到的材料并没有表明提交人无法向挪威最高法院提起有着正当理由的上诉，而最高法院根据《刑事诉讼法》关于程序理由的第 306条，针对量刑问题复审了阿格德尔上诉法院的判决。根据上述情况，委员会不能认同提交人关于其被剥夺了要求上一级法庭对其定罪和量刑进行复审的机会这一论点。 

10.  委员会由此得出结论认为，从委员会获悉的事实来看，没有显示出违反了《公约》第十四条第 5款。 

  

 
15

 见第 32 号一般性意见，注 6, 第 48 段；以及，除其他外，见 Aboushanif诉挪威案，上文注 7,第 7.2段。 

 
16

 第 32号一般性意见，同上，第 45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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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人权事务委员会根据《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任择议定书》第五条第 4款的规定行事，认为委员会获悉的事实并没有显示出违反了《公约》的任何一项规定。 

 

     


